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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印发《保靖县卫生计生系统首届‘仁心医师’
评选活动实施方案》的通知 

 

各乡镇卫生院，县直医疗卫生计生单位，民营医院： 

为隆重庆祝 2018年 8 月 19日我国首届医师节，决定在

全县卫生计生系统范围内开展首届“仁心医师”评选活动。 

现将《保靖县卫生计生系统首届‘仁心医师’评选活动

实施方案》印发给你们，请按照要求抓好落实。 

 

 

 

 

文件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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保靖县卫生计生系统首届“仁心医师” 
评选活动实施方案 

 

一、指导思想 

为践行党的十九大会议精神和习近平新时代特色社会

主义思想，激励我县广大卫生与健康工作者大力弘扬“敬佑

生命、救死扶伤、甘于奉献、大爱无疆”的崇高精神，展示

和宣传恪尽职守、无私奉献、德艺双馨的先进典型，加强医

师职业规范、加强行业自律，为我县人民提供优质、高效、

便捷、温馨的医疗卫生服务，进一步推动全社会形成尊医重

卫的良好氛围，加快推进健康保靖战略深入实施。 

二、评选基本原则 

1、公开、公平、公正原则； 

2、注重工作实绩和医德医风、德才兼备、业内认可、

社会公认的原则； 

3、公开选投、综合评审相结合原则； 

4、精神鼓励和物质奖励相结合原则。 

三、评选办法 

（一）评选对象 

在全县各级医疗卫生计生单位（含民营医院）工作 2 年

以上，且具有执业助理医师及以上资质的在岗一线医师。 

（二）评选名额 

评选出 20 名“仁心医师”入选提名，在入选提名中再

评选出 10名“仁心医师”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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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评选条件 

1、政治坚定。 

思想健康，政治素质好，牢记宗旨，热爱本职，医德高

尚，发挥先锋模范作用。 

2、遵纪守法。 

清正廉洁、公正无私，遵守党和国家的法律法规，遵守

单位规章制度，有良好的职业操守，无医疗事故、医疗纠纷；

无收受和索要红包、回扣行为，无医托、药托行为，无弄虚

作假、徇私舞弊行为。 

3、技术精湛。 

刻苦钻研业务知识，技术强、业务精；爱岗敬业，严格

遵守医疗技术规范，在工作中发挥骨干作用，在县级及以上

获得嘉奖；工作认真、负责、细致，责任心强，近年内未发

生医疗服务投诉、医疗差错及医疗事故。 

4、服务优质。 

严格执行医护人员行为规范，行为举止端庄、礼貌，待

病人如亲人，服务热情，耐心细致，沟通到位，无“四难”

（门难进、脸难看、事难办、话难听）现象，深受群众和职

工好评。 

5、团结协作。 

大事讲原则，小事讲风格，尊重同行，互相学习，互相

帮助；家庭、邻里、同事之间关系融洽，和睦相处。 

四、评选程序 

（一）单位推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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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单位按照评选条件认真组织，采用民主推荐、个人自

荐、或单位推荐等方式推选出“仁心医师”候选人，县人民

医院、县中医院各推选 5 名候选人，县妇幼计生服务中心推

选 3 名候选人，县疾控中心、县皮防所、民营医院各推选 1

名候选人；4 个乡镇中心卫生院各推选 2 名候选人，其余乡

镇卫生院各推选 1 名候选人。如无合适人选，可以弃权。 

推选出的候选人须撰写优秀事迹材料，填写《保靖县卫

生计生系统首届 “仁心医师”候选人审批表》（见附件）。

同时在本单位公示 7 天（5 个工作日）后报县卫计局。 

（二）组织考察。 

由评选活动领导小组派出考察组到候选人所在单位进

行考察，并由县卫计局和县纪委驻县教育和体育局纪检组对

各单位推荐的“仁心医师”候选人进行审查。 

（三）集体研究。 

审查无误后，由评选活动领导小组集体研究确定 20 名

候选人入围“仁心医师”提名。 

（四）公开选投。 

评选活动领导小组通过网络、电视台等媒体向社会公示

20 名入围 “仁心医师”预备人选名单，接受社会公开选投、

监督，并同时在“保靖城事”微信公众号举行网络投票（每

个微信号限投一票），投票截止日期 2018 年 6月 10 日。 

网络投票得票数占最终得分的 30%。 

（五）综合评定。 

根据社会公开选投情况，结合评选活动领导小组综合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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定，最终确定“仁心医师”人员名单并向社会公示。 

综合评定分值占最终得分的 70%。 

（六）公开表彰。 

向社会公示结束后，由评选活动领导小组对荣获“仁心

医师”的人选进行表彰。 

五、组织领导 

（一）评选活动领导小组。 

组  长：尹海霞 

副组长：胡  宇 梁文昌 龚曼华 

成  员：刘  进 邹利佳 王先清 彭慧君 石  静 

马加敏 王月娟 李峥荣 刘顺勇 黄明旺 

彭清华 向啸源 彭  武 谢金英 石远聪 

（二）评选活动领导小组办公室。 

评选活动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（设在县卫计局宣教股），

办公室主任由刘顺勇兼任，彭荠、左中本、向顺国、向春霞、

张建平具体负责评选活动的日常事务。 

联系人：张建平，联系电话：18797476515  7830323，

电子邮箱：45737540@qq.com。 

六、申报材料 

（一）候选人审批表（贴 1寸近期免冠彩照 1张）； 

（二）候选人先进事迹材料。要求：3000字左右，条理

清楚，事迹突出，包含 2—3 个感人故事； 

（三）候选人 1 张 1 寸正面电子照片，3 张工作电子照

片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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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候选人所在单位公示。 

七、时间安排 

（一）宣传发动（5 月 1 日至 5 月 10 日）。 

各级各单位要认真组织学习《保靖县卫生计生系统首届 

“仁心医师”评选活动实施方案》，全面发动全县卫生计生

工作人员积极参与推荐身边的先进典型，并树立正确的舆论

导向。 

（二）评选申报（5 月 11 日至 5 月 20 日）。 

各级各单位采取民主推荐、个人自荐、或者单位推荐等

方式推选出“仁心医师”候选人，填写《保靖县卫生计生系

统首届“仁心医师”候选人审批表》（见附件）并报送个人

主要事迹材料，履行完推选程序，完善推荐材料，并上报 “仁

心医师”评选活动领导小组办公室。 

（三）确定人选（5 月 21 日至 6 月 20 日）。 

评选采取组织考察、网络投票、综合评定的方式最终确

定人选，并将评选结果在县级媒体向社会公示。 

（四）宣传表彰（8 月 1 日至 8 月 17 日）。 

通过微电影、微视频、电视、微信公众号平台等在全县

范围内进行宣传报道，最后在“8.19”医师节颁奖晚会中进

行现场表彰。 

八、工作要求 

（一）高度重视，加强领导。 

各单位要认真组织学习评选方案，在全县卫生计生系统

再发现一批先进典型代表，树立“三个样子”，强化“三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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管理”，实现“三个满意”，推动健康保靖落到实处。各医

疗卫生计生单位要高度重视评选工作，真正把本单位先进典

型推选出来。 

（二）周密部署，精心组织。 

评选工作要坚持实事求是、好中选优和公平、公正、公

开、透明的原则，各单位要精心组织、严格把关、认真筛选，

切实推选出业务精、能力强、素质高、威信好、群众公认的

医师，充分发挥他们的典型引领和示范教育作用。为确保推

选质量，设立举报电话（电话号码：7722316 7830323），接

受群众和广大干部职工的监督。 

（三）加强宣传，营造氛围。各单位要利用广播、电视、

网络、电子显示屏等媒体广泛宣传此次评选活动，推介先进

典型；宣传候选人先进事迹和典型经验，及时报道评选活动

进展情况，营造良好的舆论氛围。 

 

 

 

附件：1、《保靖县卫生计生系统首届 “仁心医师”候选人          

审批表》 

2、《保靖县卫计系统首届“仁心医师”候选人公示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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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 

保靖县卫生计生系统首届 “仁心医师”候选人 
审批表 

 
姓  名  性别  年龄  民族 

 

贴 1寸 

免冠照片 

学  历  
政治 

面貌 
 

所在 

单位 
 

参加工作 

时    间 
 现任职务  

技 术 

职 称 
 

工作 

岗位 

 

连续两年   

考核结果 
2016年  2017年  

主 

要 

事 

迹 

简 

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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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 

要 

事 

迹 

简 

介 

 

个人获奖 

情况及主要

学术成就 

 

 

 

所在单位 

推选意见 

 

 

 

主要负责人签名（盖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公章）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 

县卫计局 

意见 

 

 

 

主要负责人签名（盖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公章）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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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 

保靖县卫计系统首届“仁心医师”候选人 
公  示 

 

根据《保靖县卫生计生系统首届“仁心医师”评选活动

实施方案》要求，经个人自荐、单位初评，我单位         同

志被确定为“仁心医师”候选人，现予书面公示，征求社会

各界人士的意见。 

姓名：        ，性别：    ，民族：     ，    年   月

出生，        年    月参加工作。 

如对公示对象有不同意见，认为该同志思想政治方面有

不良现象，或发现该同志有违法违纪的行为，请向我单位反

映，也可以通过“0743-7722316 7830323”举报电话进行举

报。反映问题要实事求是，电话和信函应告知真实姓名。 

 

 

 

单位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加盖公章） 

2018年  月  日 

 


